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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改方案問題近期引起廣泛討論，正值爭議白熱化之際，有新聞報道指一些學校涉嫌強迫學生和教

師參與本月 19 日之「撐政改遊行」。作為教育工作者及師資培訓人員，對此我們深感憂慮，假如真

的有學校曾如此強迫師生，實已偏離教育的核心價值，違背教師的專業自主。為此，我們發出嚴正

聲明，表達關注，並呼籲所有教育工作者，無論身處任何崗位，都必須恪守教育原則，承擔教育專

業的責任。 

 

根據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》第 1.1.5 (8) 段，守則制訂的其中一個目標是「促進社會民主」，學校、

教師的使命是培養學生民主精神。然而，師生被強迫參加遊行的事件被報道之後，有關學校雖然表

示沒有「強迫」意圖。我們認為，無論學校管理層的主觀意圖為何，師生要向報章投訴，已足以令

人憂慮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自由及民主的環境予師生，更遑論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。 

 

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》提出教育工作者應以客觀、持平為教學原則，並鼓勵學生獨立思考，作理性

判斷。就有學校要求學生務必出席「撐政改遊行」作為學習活動並計算入學習時數之內的事件而論，

已足以令人質疑有關活動能否提供學生一個持平、可作理性判斷的學習經歷。尤其令人擔憂的是，

以出席政治表態活動作為「其他學習經歷」是否適切。 

 

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》亦訂明學校行政人員應讓同事對校政提出建議，並進行討論。根據媒體報道，

有教師投訴校長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由，要求教師參加「撐政改遊行」，否則須向校長解釋，並引述

校長說：「下年唔教嘅唔使去」。假如事件屬實，則難免強迫教師參加活動之嫌，將參與政治遊行與

留校任教相提並論，會令教師及其他教學人員憂慮缺席活動會影響事業前途。我們認為，這樣的心

理壓力完全不應該出現，如果一旦出現則會損害專業團隊的士氣。在校政民主化的大前提之下，專

業發展理應按照教師意願及共同商議而決定，在脅迫之下出席任何活動，均難言符合專業發展的原

則。 

 

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》第 2.6.8 段定明專業教育工作者「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」。《基本法》

第 27 條和《人權法》第 17 段同時保障的示威自由，亦包含不示威的自由。若學校涉嫌強迫師生參

與遊行，還可能侵犯《人權法》第 15 條的思想和信念自由。 

 

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社會裡，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，乃培育政治上的「自主人」；在探討各種具爭

議性的課題時，教育工作者理應提供更多的機會，讓學生在感覺安全、不受威脅的學習環境，進行

開放、理性、具批判性的討論。假如學校出現任何強迫參與政治活動的情況，不但嚴重影響教師在

教學專業上的穩定性及自主性，更將學生置於一個欠客觀、欠持平的學習環境，偏離了教育應有的

方向。故此，我們嚴正聲明：新聞報道中指出有學校涉嫌強迫師生參加政治遊行，此舉對香港的學

界、教育界，以致整個社會，帶來極大的損害，我們絕對不能苟同，並嚴加批評。我們認為：香港

教育局以及相關的專業組織，為維護教育專業應有的價值和操守，必須嚴肅處理，以正視聽。 

 


